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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大善人袁了凡居士，所著「了凡四訓」

一書，乃盡其一生奉行「太上感應篇」的菁華，

加上畢生修持之體驗、見聞所得。全文分「立

命之學」、「改過之法」、「積善之方」、「謙德之

效」等四篇，書中文詞顯豁、義理精深，足堪

為末學後進之典範。倘能依之修持，隨己功行

淺深必能各得其益。洵為有益世道人心之洪

文，故歷數百年來，備受推崇及喜愛，且流傳

甚廣，是一本眾口皆碑之醒世寶典。 

筆者當年自警官學校畢業後擔任嚴前總統

家淦先生隨扈時，曾大膽請益以一介平凡公務

員，無厚實家世背景，如何得以擔任總統之尊，

渠以「做人清清白白、做事實實在在、待人將

心比心」為一生待人處世圭臬之道相贈，並為

其不平凡的一生作為註解。三句話看似簡單，

但真正做到者又有幾個，然對我日後從警生涯

而言卻是獲益良多；由於「身在公門好修行」

之因緣，有幸得以研讀「了凡四訓」一書，才

發現原來前後兩者所取皆同、論述一致，更覺

受益匪淺，常萌效法古德先賢之精神，時時自

我惕厲、兢兢業業，期勉亦能躬行實踐，全力

以赴。以下謹就「做人清清白白、做事實實在

在、待人將心比心」及研讀「了」書之心得逐

一論述： 

一、做人清清白白 

何謂做人清清白白﹖其實就是做人廉潔不

貪利、清廉自持。相信在大家讀過的古今中外

書籍裡，都教導大眾為人要正直，為官要廉潔；

只要能做到公正不受利誘、受賄，立場就能堅

定，才不會讓人有趁虛而入的機會，判斷才會

更正確，如此立於不敗之地，更顯現擔當，也

更能得到大家的尊重，這是具備成功的第一個

要件。 

二、做事實實在在 

所謂做事實實在在簡單說即是戮力從公一

切依照規定，依法行政。本來有多少實力就該

說多少話、做多少事，切勿自我膨脹，或貪利

而失去自我，當權者更不能因為懂法就玩法弄

權，進而貪贓枉法，這些都是不可取的；也就

是從事公務者應考量的是人民的福祉，而非本

身可獲得之利益。現今社會層出不窮的犯罪問

題及公務員舞弊、貪瀆案件都是因為自己把持

不住，最後造成令個人蒙羞、社會唾棄和遺憾

的結果。做事實實在在者當可獲得長官的信

任、同僚的支持、部屬的敬愛，這是具備成功

的第二個條件。 

三、待人將心比心 

其實待人將心比心就是古人常說的「己所

不欲，勿施於人」，必須常常設身處地為他人著

想，瞭解對方真正的需求，而能真正體恤他人

立場。但有時大家卻往往誤解將心比心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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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是別人要對自己將心比心，但沒想到如此

一來便變成一種為己之私心，而使其行為失之

偏頗，實在是曲解其本意。筆者常到廟宇上香

祈福，有一次於北港朝天宮燒香祝禱時發現在

香爐旁柱子上就刻著「將心比心即是佛心」的

字句，才領悟原來如此之道理放諸四海皆準，

亦即同於儒家所稱之「忠恕」、佛教的「慈悲」

之心與基督教派所稱之「博愛」，心理學家所稱

的「同理心」，雖然教義名稱不同，但本質所強

調的卻是一樣的道理。從事公務的同仁與人相

處將心比心，則你必定是一位受歡迎的人，人

緣甚佳，關係良好，這是具備成功的第三個條

件。 

所以做人如果能夠清清白白必定公正不

阿，做事如果能夠實實在在必然行事腳踏實

地，待人如果能將心比心必能體察民瘼，為民

眾造福，如此才能先自重而後人敬之，具備成

功的三個條件，則一生當中必定平安順利，這

也是我一生言語行為之準則。因此，初任海洋

總局長時便即引用「做人清清白白、做事實實

在在、待人將心比心」三句話作為海洋總局的

「核心價值」，並利用公開場合的機會宣導如此

信念，與全體同仁共勉共進。 

另外，將「海巡五法」所賦予海洋總局之

任務職掌與前面論述和一生所學相互融合，提

出「查緝非法」、「保育生態」、「救助急難」三

項論點作為海洋總局與時俱進之組織文化： 

一、查緝非法 

海洋總局所屬同仁大部分皆來自警政署水

上警察局，具有司法警察身分，「查緝非法」乙

意亦即對於所有來自海上之槍、毒、走私與偷

渡等危害人民生命財產安全之犯罪行為，應本

於職責一網打盡、嚴懲不貸；一把槍、一顆子

彈即可以奪取一人的生命，進而毀滅一個家庭

乃至一個家族的幸福，毒品亦然，吸毒者往往

失去健康、散盡家財，為買毒吸毒進而偷、搶、

拐、騙，成為社會上的不定時炸彈與治安死角，

走私、偷渡等行為同樣一點一滴吞噬著我們整

體經濟產值與社會成本，然而身為執法人員，

「除暴安良」一直是背負肩上的職責，而除暴

只是「手段」之ㄧ，安良才是真正的「目標」，

唯有消除人民免於承受一切危難之恐懼，才能

達到安居樂業之生活。 

二、保育生態 

海洋總局同仁與陸上警察之差異，除在工

作環境與使用裝備不同，其最大不同點在於保

護海上作業之漁民外，海面下之魚蝦水卒及一

切生物亦屬我保育範圍。這些海中生物和人類

一樣世世代代繁衍著屬於牠們的族群，雖然漁

民賴以維生，但如不考慮生態平衡，採取大小

通吃、破壞生態之捕撈行為，難保水中資源無

枯竭一天；誠如前面所提到的「將心比心」，不

僅對人，對於這些生活在海底千千萬萬物種生

物亦應如此，牠們和你我一樣皆有生命，在為

滿足口慾之前，是否也應三思。自從到任後，

總不忘叮嚀同仁應以保育生態為念，對於毒、

電、炸魚及底拖、油污等破壞生態、濫捕行為，

必須嚴加取締，以維護海域資源永續發展。 

三、救助急難 

從警三十餘年以來，不論破獲無數大小刑

案、檢肅多少治平對象，皆不曾引以為榮耀或

自滿，因為這本是分內之事，國家授予的任務

即是除暴安良，其實一生之中救人無數才是真

正值得驕傲之處；每每破獲刑案時，必定親自

訊問其犯罪動機與目的，如果是為滿足個人私

慾，則嚴懲不貸；然如果不是為己，有可憫之

處，身為地方治安人員自有幫助解決困境之責。 

記得當時在擔任東港分局長時有一案例，

那時有一男子因自菲律賓走私槍械遭逮捕，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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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親自訊問後才得知每次走私所得為二十萬

元，已得手一次，然其家中育有兩子，皆為天

生兔唇之缺陷，第一次二十萬元已供長子完成

修復手術，本次再犯即打算做為次子手術之費

用，雖其情可憫，但國有國法，犯罪者理應接

受法律制裁，然為求解決其家庭實際需要，更

為杜絕可能因家庭失去生活重心及經濟來源

後，而衍生子女缺乏生長照護、教育所產生之

社會問題，在該嫌犯法辦期間，主動發起社會

慈善募款活動，又替其妻謀職以維生育子，在

打擊犯罪之外，更直接根絕日後可能產生之社

會問題，這樣的照顧百姓，除「除暴」之外，「安

良」工作更顯重要，才不會造成更多的社會問

題。 

服務警界25年期間對於轄區內矜寡孤獨者

建立名冊，每於過年期間協調寺廟、慈善團體

前往慰問關懷，使其感受人間的溫情。擔任海

洋總局長一年以來，亦深刻體會所謂「人定勝

天」雖然常被用來鼓舞、振奮人心之用，然當

面對大小海難事件，才更深深感受大海茫茫，

往往大自然力量並非人類所能掌握、對抗的，

其反撲的力道都超乎你我預期，縱使已做好萬

全準備，亦有著無奈之處。況且一般會從事漁

業工作者多半為社會中下階層，經濟狀況並不

富裕，且必定為家中之生產人口及經濟來源，

一旦海難發生，所失去的不僅僅是罹難者生命

與財產，更牽繫著全家人的生活與經濟重心。 

在到任初期，旋即調查自海巡署成立五年

多來，於海難發生時曾被海巡同仁救起者計有

981 人，除利用年度經費結餘款製作相關紀念品

發送表達慰問之意，並敦請各所轄海巡隊隊長

每逢佳節團圓時，應本「人飢己飢，人溺己溺」，

此等將心比心之精神，結合民間慈善機構代表

海巡機關表達關心慰問之意。如有需要協助之

處，得以雪中送炭協調社會慈善機構，讓他在

困苦之時也可以感受到海巡同仁的溫暖與社會

的關愛。 

因此，我也常期許海巡同仁就是「海上女

神媽祖」的化身，面對滔天巨浪與茫茫大海，

對於受難漁民呼喊協助，唯有海巡同仁才能及

時伸出援手，拯救驚滔駭浪中的受難同胞，聞

聲救苦實踐媽祖慈悲的精神，何況我們也有兩

位護法將軍「千里眼」（雷達系統）、「順風耳」

（無線電通訊系統）的協助，更能發揮所長，

拯溺於大海之中。 

以上所論「做人清清白白、做事實實在在、

待人將心比心」，乃至衍生之「查緝非法、保育

生態、救助急難」海巡組織文化，即是我畢生

經歷與閱聽所得，辭意雖淺，然貫穿其中，相

信放諸四海萬事皆準；如今願以感恩及回饋之

心，將「了凡四訓」一書推薦供同仁列為充實

教育之參考教材，並做為生活指標，也藉此廣

結善緣、淨化人心，望人人均能反躬自身、戒

惡修善、多做善事、廣植福田，將此書之宗旨

融入日常生活中，發揚光大，為端正社會道德

風氣而貢獻一己之力，願共同勉勵。 

（本文作者現職為行政院海岸巡防署海洋巡防

總局總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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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樹培其根，種德培其心。 


